
   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2026 年 6 月修訂 

申
請
簡
介 

「
長
者
安
居
樂
」
住
屋
計
劃 

 



 

 

1 計劃簡介        
 

2 申請資格 
  2.1-2.3 申請人的組合       

2.4  入住年齡限制        

2.5 居港年期及入境權限制        

2.6-2.15 申請人的經濟能力        

2.16-2.19 資助房屋的業主/貸款人/戶主/認可人士的限制    

 

3 租住單位 
3.1  租住形式及租金        

3.2-3.7 租住權費及相關費用       

3.8  編配單位程序         

 

4 租契限制 
4.1-4.2 租戶及權益       

4.3  親友留宿         

4.4  終止租契         

4.5 放棄租契重新申請資助房屋      

 

5 管理及服務安排 
5.1  營運機構         

5.2-5.3 租戶保障及優先使用權     

5.4  定額月費        

5.5  終止服務協議 

5.6-5.7 綜合服務月費、管理費、基本服務費及其他費用   

   

 

目錄 頁 

2 

11 

13 

7 

10 

12 

14 

- 

- 

- 

- 

1 

8 



 

6 申請程序 

 6.1  索取或下載申請表      

6.2-6.4 遞交申請表        

 6.5  甄選程序 

 6.6-6.7   抽籤結果         

 

7 租住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項目 8 步曲 
 

8 聯絡我們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5 

17 

18 

16 - 



1 
 

 

 
 
香港房屋協會(房協)成立於 1948 年，是一個非牟利機構，目的是為香港

市民提供房屋及相關服務。房協鑑於香港長者人口日益增加，長者的住屋、

社區康樂設施及醫療護理服務的需求也日益殷切，因而策劃「長者安居樂」

住屋計劃 (本計劃)。 

 

本計劃的嶄新概念是提供一站式服務，包括房屋、社區康樂及醫療護理予

長者。本計劃之服務對象為有足夠經濟能力獨立生活而年屆 60 歲或以上

的長者。成功的申請人在支付「租住權費」後，只要往後每個月繳付綜合

服務月費
*
/管理費

#
及基本服務

#
等費用便能獲得長期住屋保證。租戶亦可

按健康狀況及個別需要，自費享用營運機構提供的相關服務。 

 

房協希望能透過這本小冊子，以深入淺出的問答方式，提供有關本計劃的

基本資料給各申請人。 

 

祝願長者在本計劃下「安心、安享、安居樂」。   

 

 
*只適用於豐頤居及盛頤居     
#只適用於樂頤居及彩頤居 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1. 計劃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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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接受什麼人士申請? 

 

只接受有自理能力的單身人士或最少一人具自理能力的二人家

庭/組合申請。 

 

2.2 什麼是「單身人士」? 

 

 本計劃下的「單身人士」包括未婚人士、離婚人士（必須提供

證明文件例如最終離婚證明文件/絕對判令證明書(離婚案)）、

喪偶人士或配偶不擁有香港入境權的已婚人士。任何擁有入境

權但須遵守逗留條件（與逗留期限有關的條件除外）的人士， 
均不作擁有香港入境權論。未獲香港入境權人士不能包括在申

請表內。 

 

2.3 什麼是「二人家庭/組合」? 

 

「二人家庭/組合」內之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必須年滿 60 歲

（如聯名申請人介乎 50 至 59 歲， 聯名申請人必須為申請人

之配偶，他／她只可獲批以「特准佔用人」身份在單位暫住，

並須於居住期間繳付綜合服務月費／基本服務費。），未滿 60

歲的申請人或申請人之配偶於遞交申請表當日未滿 50歲，所提

交的申請將被視為無效。 

申請人與聯名申請人之關係不限，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須擁有

香港入境權，其在香港的居留不受附帶逗留條件所限制（與逗

留期限有關的條件除外）。未獲香港入境權人士不能包括在申

請表內。 

     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需提供證明文件如配偶死亡證、離婚證明

文件、配偶長居院舍或因疾病而需長期住院等輔佐證明，否則

申請人只能與配偶聯名申請。 

 

2.4 入住年齡有何限制? 

 

 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當日必須年滿60歲或以上，

是以身份證上所示資料或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紀錄為準。 

2. 申請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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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是否有居港年期及入境權限制? 

 

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於遞交申請表當日必須已在香港居住滿 7

年或以上及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，任何擁有入境權但須遵守逗

留條件（與逗留期限有關的條件除外）的人士，均不作擁有香

港入境權論。 

 

聯名申請人若為申請人之配偶，只須於遞交申請表當日為60歲

或以上及持有香港身份證。 

 

2.6 為什麼要考慮申請人的經濟能力? 

 

 由於本計劃本著「用者自付」原則運作，故須考慮申請人是否

有足夠經濟能力獨立生活及應付日後身體衰弱時護理所需要的

費用。 

 

2.7 怎樣才算有足夠的經濟能力，能符合申請資格? 

 

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申請人包括個人經濟能力達至有關限額

(見 2.9 項)，或經濟能力未達至有關限額，但有符合資格的擔

保人提出「保證書」願意負擔申請人日後居於本計劃單位內的

有關開支(見 2.13 項至 2.15 項)，便可符合申請資格。 

 

2.8 個人經濟能力有關限額是怎樣釐定的? 

 

個人經濟能力限額是根據租戶支付本身生活開支的能力，維持

合理生活水平的需要、長者平均壽命以及護理醫療服務方面的

特別需要而釐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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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 個人經濟能力的指標?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2.10 經濟能力包括什麼? 

 

經濟能力包括申請人的收入及資產兩部份。 

 

收入包括但不限於長俸，從現職得到的薪金，由房地產、車輛

及經營生意所得的總收入。 

 

資產則包括但不限於在中國內地、香港或海外的房地產物業、

土地、公司股票、車輛、可轉讓車輛牌照、銀行存款、單位信

託基金、保險計劃、年金計劃、自營生意資產及其他方式擁有

的資產。 

 

 2.11 如擁有物業，是否需要將物業出售? 

 

不需要。在中國內地、香港或海外之物業或土地的價值和由物

業及土地得到的收入會計算在經濟能力內。 

 

2.12 需要將資產交給房協嗎? 

 

     不需要。資產只是用作審批申請。 

 

2.13 如申請人及/或聯名申請人的個人經濟能力未達至有關限額，

可否申請? 

 

可以。若申請人及/或聯名申請人之個人經濟能力未能達到上

述(見 2.9 項)之個人經濟能力最低限額，可由合資格的擔保人

年齡 

單身人士 

個人經濟能力 

(港幣) 

二人家庭/組合 

總經濟能力 

(港幣) 

60 歲至 69 歲 576-1049 萬元 826-1532 萬元 

70 歲或以上 444-810 萬元 610-1140 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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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署「保證書」或其他由房協指定的類似文件承諾負責申請人

及/或聯名申請人日後居於本計劃單位內的有關開支。 

 

2.14 什麼人才可作為「單身人士」的擔保人? 

 

 60 歲至 69 歲的長者，其個人經濟能力低於港幣 576 萬元或 70

歲或以上的長者，其個人經濟能力低於港幣 444 萬元均須有擔

保人。擔保人數目不限，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

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港幣 7 萬 5 千 8 百元，並須提供入息

證明。 

 

 

2.15 二人家庭/組合的擔保人，需要什麼條件? 

 

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為 60 歲至 69 歲 
 

總經濟能力介乎港幣 826 萬至 1532 萬元 

若其中一位之個人經濟能力少於港幣 413 萬元，可由申請表內

另一位申請人或第三者作擔保人。第三者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

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

港幣 7 萬 5 千 8 百元。 

  

       總經濟能力低於港幣 826 萬元 

若其中一位之個人經濟能力少於港幣 413 萬元，必須有擔保人。

若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個人經濟能力均少於港幣 413 萬元，每

人均必須有擔保人。如各自有擔保人，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但

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港

幣 7 萬 5 千 8 百元。若二人有相同擔保人，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

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

港幣 8 萬 6 千元。 

 

申請人及聯名申請為 70 歲或以上/一位 60 歲至 69 歲及一位 70
歲以上 
 

總經濟能力介乎港幣 610 萬至 1140 萬元 

若其中一位之個人經濟能力少於港幣 305 萬元，必須由申請表

內另一位申請人或第三者作擔保人。第三者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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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

港幣 7 萬 5 千 8 百元。 

 

          總經濟能力低於港幣 610 萬元 

其中一位之個人經濟能力少於港幣 305 萬元，必須有擔保人。

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

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港幣 7 萬 5 千 8 百元。若申請人及聯名申

請人個人經濟能力均少於港幣 305 萬元，每人均必須有擔保人。

如各自有擔保人，擔保人數目不限，但其中一位的每月總收入

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港幣 7萬 5千 8百元。 

 

 

若二人有相同擔保人，擔保人之數目不限，但其中一位的每月

總收入或其中兩位的每月收入總和不得少於港幣 8萬 6千元。 

 

本項所述的擔保人必須提供入息證明。 

 

 2.16 現正享用政府、香港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、房協或市區重建局

(市建局)提供的資助房屋的戶主或認可人士能否申請本計劃? 

 

 可以。凡屬房委會、房協或市建局轄下各屋邨的戶主/持有人/

使用人及其配偶於本計劃下單位租契生效日期起計，必須向有

關屋邨辦事處遞交遷出通知書，並須在60天內(房委會)或兩個

曆月內(房協或市建局)，交回現居單位及終止有關租契/暫准

租用證/暫准居住證/資助房屋福利之手續。 

 

如租戶擁有房委會、房協或市建局轄下各屋邨/中轉房屋/暫准

租用證/暫准居住證或其他或在各資助房屋的戶籍紀錄，必須

於本計劃下單位租契生效日期起計，60 天內(房委會)或兩個曆

月內(房協或市建局)，遷離原屬單位，並向所屬屋邨/屋苑辦

事處辦理刪除戶籍或紀錄手續。 

 

曾經由房委會之家有長者優先計劃配得或購置單位者，或受制

於房屋條例而未能取消其現有資助房屋福利單位之戶籍者，均

不合資格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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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及/或聯名申請人(包括在獲得補償時仍未成為獲補償人

配偶的人士）因清拆九龍城寨而獲得政府發給根據居屋價格訂

定的補償並選擇自行安排居所，均不合資格申請。 

 

此外，申請人及/或聯名申請人因遷拆/重建計劃影響而選擇領

取房委會/房協/巿建局/地政總署/其他機構發放的現金特惠津

貼/特惠金/現金津貼以代替安置，在領取此等津貼日期起計的

兩年/相關指定日期內，均不合資格申請。 

 

2.17 房委會的家有長者優先計劃是指什麼? 

 

  家有長者優先計劃包括但不限於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、

「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」等資助房屋計劃。 
 

 2.18 正享用資助房屋的業主/貸款人的申請如獲接納，應該如何處

置正享用的房屋福利? 

 

       在本計劃下的單位租契生效日期起計 6 個月內，各資助房屋的

業主/貸款人可按房委會、房協或巿建局的現行政策，處理有

關房屋褔利，包括: 

 

 出售資助房屋; 

 為資助房屋補地價;  

 清還有關不同資助計劃下的貸款。 

 

 出售單位的價值(扣除未償還的按揭貸款)及已補地價而未出售

的資助房屋單位的價值，亦會計算在申請人的資產內。 
 

   2.19 資助房屋的前業主或貸款人可否申請? 

 

可以。曾經由房委會之家有長者優先計劃購置單位的前業主除

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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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1 單位以什麼形式租賃? 須要繳付月租嗎? 

  

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單位是以「長期租住」模式租予租戶。租

戶簽署租契時需繳付一筆租住權費，以後無須繳付租金，只須

繳付所需之有關費用(詳情請參閱 5.4 項及 5.7 項)。 

 

3.2 租住權費是怎樣計算的? 

 

租住權費是按申請長者的年齡分 4 組遞減，基本原則是長者入

住時年齡愈大，則租住權費會較低。至於個別單位的租住權費，

則視乎屋苑地點、單位的大小及座向等而釐定。二人家 

庭/組合的租住權費，以其中較年輕者計算。 

 

3.3 租住權費會否退還? 如有，退還的數目是怎樣計算? 有利息嗎? 

 

在終止租契時，租戶可獲退回相當於租住權費百分之十至百分

之七十的餘款及獲退回款項的利息。實際退款按入住年期遞減，

即所住年期愈長，獲退回的租住權費則愈少。 

 

餘款是以退租日期作準，而利息是以香港發鈔銀行每季季末

(即 3、6、9、12 月)儲蓄利率計算。 

 

此外，房協有權根據租契從房協應退回給租戶的款項中，扣除

租戶尚欠房協及營運機構的有關款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租住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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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可以舉例說明會退還租住權費的數目嗎?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*  不足 1年當 1 年計，已逾周年當第 2年計。 
    

 

例 : 起租日期 2019 年 12 月 1日 
 

          終止租契日期           已居住年期    

      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  1 

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 2 

 

3.5 可否分期繳付租住權費? 

 

 不可以。申請人必須一次過繳付租住權費。 

 

3.6 除租住權費外，還要繳交什麼費用和何時繳交這些費用? 

 

   申請人在接受單位編配後，將會被安排於屋苑辦事處辦理宣誓

手續、簽署租契及簽訂服務協議，繳付有關費用包括租住權費、

大廈償債基金初期付款(即屋苑維修基金)、土地註冊費、印花

稅、律師樓辦理有關租契及其土地註冊等手續所收取的法律費

用及開支、綜合服務月費
*
、基本服務費

#
上期及按金、管理費

#
預

付款(即管理費上期)及按金、差餉等。 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*只適用於豐頤居及盛頤居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#只適用於樂頤居及彩頤居      

 

居住年期* 
可退還租住權費百分比 

(約數) 

1 周年 70% 

5 周年 53% 

10 周年 31% 

14 周年或以上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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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可以用什麼方式繳付費用? 

 

 租住權費及其他有關費用須以銀行本票在簽訂租契當日支付。 

 

 3.8 編配單位程序如何? 

 

所接獲的申請將根據網上遞交日期或郵戳日期以電腦抽籤方式

編配優先次序編號，申請人會獲書面通知其獲配的優先次序編

號。當申請人到達資格審核階段，房協將根據優先次序編號接

見申請人審核申請，在確定申請人的資格後，其申請將放在候

補名單上，在現有項目屋苑有空置單位出租時，房協會按合資

格申請人的優先次序編號、家庭人數及其屋苑選擇意向編配單

位。如本計劃有全新項目推出時，有關的申請方法及編配安排

將會在推出時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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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二人家庭/組合中，誰是租戶? 

 

申請人與聯名申請人是以共同管業方式聯名租住單位。 

 

聯名申請人如在 50 至 59 歲之間，聯名申請人必須為申請人之

配偶並持有香港身份證，而聯名申請人只可獲批以「特准佔用

人」身份暫住在租住單位內，並須於居住期間繳付綜合服務月

費
*
/基本服務費

#
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*只適用於豐頤居及盛頤居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#只適用於樂頤居及彩頤居      

 

4.2 聯名租戶其中一人終止在單位居住後，另一租戶需要遷出嗎? 

 

如租戶終止租契或辭世，該單位之租用權已無效，任何有關該

單位之權利絕不會由租戶之遺產承辦人或其他親友所繼承。惟

共同管業之租戶其中一人逝世後，另一租戶可繼續租用該單位。 

 

當租戶租住權益有改變時，租戶須簽署新租契。其他由房協指

定的文件及「保證書」(如有)亦須重新簽署。 

 

4.3 租戶的親友及/或家庭傭工可否在單位內留宿? 

 

租戶必須居住於本計劃下所租住的單位內，而且不可以出租或

分租單位。如有親友留宿或須安排家庭傭工同住，必須事先獲

得營運機構/房協批准，他們亦須遵守租契條款及租戶守則。 

 

4.4 可以提早終止租契嗎? 

 

可以。租戶或房協必須以不少於三個曆月書面通知對方終止租

契及服務協議。 

 

 

 

 

4. 租契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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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遷離本計劃下的單位後，還可以再申請資助房屋嗎? 

  

   任何租戶在放棄有關租住權後，若能符合當時有關的房屋政策

及申請資格，可申請政府、房委會、房協或市建局的資助房屋

褔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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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1 屋苑日後由哪間機構營運? 

 

屋苑的物業管理由房協或房協指定的營運機構(營運機構)負責，

至於醫療/個人護理等其他服務會以「用者自付」及合理收費

原則，由房協或營運機構向租戶提供。 

 

 5.2 如何防止租戶濫用計劃? 

 

為避免租戶濫用計劃，租戶須與房協簽訂租契。租契訂明轉讓

限制條款、新增租戶、支付服務費及一般租務條款。 

 

 5.3 屋苑的護理安排又如何? 如何保障租戶有優先使用權? 

 

租戶在簽署租契時須與房協或營運機構簽訂服務協議。房協或

營運機構會提供基本服務(包括在月費內)及租戶自費選用的個

人服務。此外，租戶可優先享用本計劃提供的護理安老院舍服

務。為確保可優先遷入所需的護理安老院舍，房協或營運機構

會密切關注租戶的情況和需要，同時為護理安老院提供靈活的

管理/分配制度，務求善用設施，而毋損租戶使用的權利。 

 

5.4 租戶每月須要繳付定額費用嗎? 

 

 租戶每月必須繳付一筆款項作為綜合服務月費
*
/管理費

#
及基本

服務費
#
。至於房協或營運機構提供的相關餐飲/醫療/個人護理

服務，租戶可因應個人需要及喜好，自費享用。 

 

5.5 可以提早終止服務協議嗎? 

 

可以。在提早終止租契時須同時終止服務協議(見第 4.4 項)。 

 

5.6 如何釐訂綜合服務月費
*
/管理費

#
及基本服務費

#
? 

 

房協將因應經濟環境及營運需要而調整綜合服務月費
*
/管理費

#

及基本服務費
#
，並對屋苑的賬目盈虧負責。 

 

5. 管理及服務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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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除每月的綜合服務月費
*
/管理費

#
及基本服務費

#
外，還有其他費

用嗎? 

 

有。租戶須繳付居住單位之差餉，此外，在「用者自付」的原

則下，租戶需自行負責單位內之維修保養及有關費用，詳情請

參閱租契內之有關條款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*只適用於豐頤居及盛頤居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#只適用於樂頤居及彩頤居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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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1 如何索取或下載申請表? 

 

i. 到房協申請組索取： 

地址：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 

(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及下

午 1時 30 分至下午 5時 30分，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)；

或 

 

ii.經本計劃網站下載： 

https://www.hkhsseniorconnect.com/senior-citizen-residences-scheme。 

 

    6.2 如何遞交申請? 

 

申請人可選擇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遞交申請： 

 

i. 網上遞交 

於本計劃網站:https://www.hkhsseniorconnect.com/senior-citizen-
residences-scheme 填寫網上表格並遞交申請表。詳情請瀏覽前

述網站。「智方便」用戶可透過「智方便」的「填表通」功能

自動填寫個人申請資料，方便快捷；或 

 

ii.郵寄遞交 

將已填妥的申請表寄回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3621 號香港房屋協

會，信封面請註明申請香港房屋協會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。

每個信封只可附一份申請表。若因郵資不足而被郵局退回的申

請表，將不獲處理。 

 

申請人只可選擇上述其中一種方式遞交申請，不依照上述指定

方式遞交或重複遞交的申請恕不受理。如在網上已成功遞交申

請，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毋須提交紙本申請表，反之亦然。 

  

 

 

 

 

6. 申請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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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3 申請人可否遞交多份申請表? 

 

  不可以。申請人及聯名申請人(如有)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，每

位人士不得同時被列入超過一份申請表內。如有重複，所有相

關申請將被取消。 

 

 6.4 申請費用多少? 

 

  費用全免。 

 

6.5 可否簡述甄選程序? 

 

房協會將接獲的申請表根據網上遞交日期或郵戳日期以電腦抽

籤方式編配優先次序編號，房協將按既定的程序接見申請人。

若在現有項目屋苑有空置單位出租時，合資格的申請人會被通

知所編配單位，及獲邀請出席辦理宣誓及簽署租契及簽訂服務

協議手續。 

 

 6.6 怎樣知道抽籤結果? 

 

 申請人將獲房協個別書面通知其獲編配的優先次序編號，申請

人亦可透過房協熱線電話查詢。  

 

 6.7 如何知道申請結果? 

 

 已獲接見的申請人將獲房協個別書面通知申請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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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網上填表遞交或郵寄已填妥的紙本申請表 

 

2. 接獲通知優先次序編號 

 

3. 出席約見並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 

 

4. 接獲通知申請已被接納 

 

5. 接受單位編配及辦理宣誓手續 

 

6. 簽署租契及簽訂服務協議 

 

7. 繳付費用及領取單位鎖匙 

 

8. 入伙安居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7. 租住 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項目 8 步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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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香港大坑浣紗街 23 號龍濤苑地下 

香港房屋協會申請組 

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 

 

熱線：2839 7111 / 2894 3222  
 

傳真：2504 0867 
 
 
注意事項 
 
1. 本申請簡介內所列資料僅供參考之用，所有細節以房協、營運機構及租戶之間簽訂的

有關法律文件規定為準。 
 
2. 房協保留一切權利在不作另行通知的情況下，不時對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的任何

細節或安排作出修改。 
 
3. 本申請簡介內容，僅供參考之用，並不對房協構成任何法律責任，亦不構成房協的任

何保證或陳述。房協、營運機構及租戶之間的權責，將受上述各方簽署的法律文件所
規範。 

 
 
 
      

8. 聯絡我們 


